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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八） 

 

致：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根据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本所指派张

洁律师、孙文律师（现已变更为夏慧君律师、孙文律师，以下称“本所律师”）作为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山大电

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以及相关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上合称“已出具法律意见”）。现就发行人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更新的相关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已出具法律意见中述及但不

涉及更新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说明。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已出具法律意见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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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 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之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并与发行人已有的其他普通股同股同权，符

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

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

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于2024年9月6日出具的容诚审字

[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发行人财务报表显示发行人2021年度、

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1-6月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分别为7,552.69万元、7,716.97万元、10,050.85万元和3,843.03

万元，均为正数。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

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容诚会计师已就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

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符合《证

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5.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确认以及相

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截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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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

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二) 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由电力有限按照截至2017年4月30日经审计

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

公司；电力有限成立于2001年4月12日，持续经营时间至今已超过三年；

发行人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等组织机构，并健全了相关制度，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

《审计报告》，发行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发行人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2023

年12月31日以及2024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1年度、2022年度、

2023年度以及2024年1-6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鉴于前文所述并

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发行

人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

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专字[2024]230Z2020号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

规定于2024年6月30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相关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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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运行效

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

能力，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 

 

(1) 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2) 发行人的人员独立。除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保留事业编制情况外，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由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承担薪酬；发行人的财务人员

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3) 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

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根据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股东的确认，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

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最近两年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始终为山东大学，没有发生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 

 

(4) 发行人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

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亦不存在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

项。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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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变化等对其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 

 

5.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章程及营业执照，发行人的经

营范围为“电力设备及系统、节能设备、储能设备、光伏电站设备、机

电一体化设备、网络安全设备、安防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及网络设

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安装及维护；计

算机软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技术转让、咨询；信息系统集成及

服务；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新能源电力设备、充电运营系统的开发、

生产销售、运营、维护、安装和技术服务；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的建设、

运营和维护；电网线路及电力设备的检测、维修技术服务；无人机的技

术开发、销售；电力销售、电力供应；设备租赁；房屋租赁；普通货运

（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汽车租赁；出租汽车客运；安全技术防范工

程设计、施工（须凭资质证书经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电力

工程施工总承包；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前述经营范围已经济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主要从事电网智能监测和新能

源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发行人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6.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确认以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

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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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

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

定。 

 

7.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

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市场信息的

查询，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 

 

(三) 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审核规则》《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创业板发

行条件，符合《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

行前的总股本为12,216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4,072万

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后的总股本不超过16,288万元。因此，发行人

发行后总股本将不少于3,000万元，符合《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

第（二）项之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发行人本次计

划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4,072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不低于25%。本所律师认为，该等安排符合《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

款第（三）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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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

《审计报告》，发行人2022年度、2023年度以及2024年1-6月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

别为7,698.68万元、10,050.85万元和3,843.03万元，均为正数，最近2

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符合

《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四）项及

第2.1.2条第（一）项之规定。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满足《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审核规则》和《上市规则》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本次发行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 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山大资本提供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山大资本

出具的调查表及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山大资本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变更后的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山东山大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MA3Q5BWH6H 

法定代表人 张琦 

成立日期 2019年 7月 8日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9年 7月 8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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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企业并购、资产重组；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进行

股权投资、股权管理；科技类企业的技术推广、技术中介

服务；科技成果技术转让；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山大资本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且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发行人股东的资

格。 

 

三.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经营资质、许可及备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与生产经营活动

相关的主要经营资质、许可及备案的主要变化情况如下：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持有济南市社会公共安全防范协会于2024

年3月31日核发的编号为01-24-02-018的《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

等级确认登记证》，确认发行人为贰级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单位。

该证书有效期一年。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持有济南市社会公共安全防范协会于2024

年3月31日核发的编号为01-24-02-018的《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

运维能力评价证书》，确认发行人具备贰级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

运维能力。该证书有效期一年。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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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告》，报告期1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45,180,979.56 548,381,317.22 477,526,694.94 435,080,490.86 

电网智能监测 223,575,199.48 482,403,245.37 403,378,904.91 391,837,397.56 

新能源领域 21,605,780.08 65,978,071.85 74,147,790.03 43,243,093.30 

其他业务收入 1,410,791.53 703,169.82 754,649.06 674,583.00 

其他收益 10,301,727.78 25,569,457.63 22,345,047.20 8,141,566.89 

营业利润 45,481,137.86 116,640,225.94 92,266,530.42 85,642,764.23 

营业外收入 393,138.34 357,170.73 384,529.20 84,250.15 

营业外支出 28,816.44 137,549.25 4,853,057.26 39,975.70 

利润总额 45,845,459.76 116,859,847.42 87,798,002.36 85,687,038.68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于电网智能监测领域和

新能源领域，营业利润中其他收益比重较小，利润总额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营

业外收支影响较小，因此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四.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上市规则》等规定并参

照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的主要

关联方包括： 

 

1. 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1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报告期指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以及 2024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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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山大资本持有发行人 40.148%股份。

山大资本为山东大学 100%持股子公司，山东大学通过山大资本间接持

有发行人 40.148%的股份。因此，山大资本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山东

大学系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2. 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其他组织及报告期内曾持股 5%以上的股东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具体

包括： 

 

序

号 

关联方名

称/姓名 
关联关系 

1  张波 
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发行人董事长 

2  梁军 
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发行人首席科学家 

3  丁磊 
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发行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4  刘英亮 
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发行人董事、总经理 

5  裴林 
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发行人董事 

6  李欣唐 

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安全总

监 



 

19SH3000016/WS/kw/cm/D51 3-3-1-11  

7  泉礼投资 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合伙企业 

8  栾兆文 
曾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

人 

9  泉韵投资 曾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合伙企业 

 

3.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任及报告期内曾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十五部分）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4. 山大资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控股股东山大资本现任及报告期内曾担任山大

资本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主要包括： 

 

序

号 
姓名 任职情况 

1  张琦 山大资本董事长 

2  王帅 山大资本董事、总经理，兼任发行人董事 

3  张灵 山大资本董事 

4  路军伟 山大资本董事 

5  苏立利 山大资本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6  宋锐 山大资本董事 

7  蒋红光 山大资本董事 

8  王海 山大资本副总经理 

9  梅胜 山大资本监事会主席 

10  孙贤荣 山大资本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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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灿 山大资本监事 

12  刘丕平 曾任山大资本董事长，已于 2024 年 6月卸任 

13  任年峰 
曾任山大资本董事、总经理，已于 2024年 6

月卸任 

14  吕明新 曾任山大资本董事，已于 2024 年 6月卸任 

15  王善举 
曾任山大资本副总经理，已于 2024年 4月卸

任 

16  胡美琴 

曾任山大资本董事，已于 2022 年 4月卸任；

曾任山大资本副总经理，已于 2024年 4月卸

任 

17  王玉莲 
曾任山大资本监事会主席，已于 2024年 6

月卸任 

18  安爽 曾任山大资本监事，已于 2024 年 6月卸任 

19  郑波 曾任山大资本董事，已于 2020 年 7月卸任 

20  刘永新 曾任山大资本董事，已于 2022 年 4月卸任 

21  崇学文 曾任山大资本董事长，已于 2022年 4月卸任 

22  杨春伟 曾任山大资本监事，已于 2020 年 7月卸任 

 

5. 与上述2、3、4项所述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山大资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下

同）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或实施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https://www.qcc.com/firm/4f7650cfa78daa41f97efd4dfb9ebb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4f7650cfa78daa41f97efd4dfb9ebb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4f7650cfa78daa41f97efd4dfb9ebbd0.html
https://www.qcc.com/firm/4f7650cfa78daa41f97efd4dfb9ebbd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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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已披露的关联方外，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实施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主要包括： 

 

序

号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1 
山东大学出版社有

限公司 
山大资本 100%持股的企业 

2 
山东山大图书有限

公司 
山东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持股 60%的企业 

3 
山东山大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 100%持股的企业 

4 
山东百廿科技园有

限公司 

山东山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实施重大影

响的企业 

5 
山东学府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 100%持股的企业 

6 
山东山大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 100%持股的企业 

7 

济南智慧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曾用名：

山东地纬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 100%持股的企业 

8 
山东山大附属生殖

医院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 

9 
山大生殖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附属生殖医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10 
山东源创生殖技术

有限公司 

山大生殖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企

业 

https://www.qcc.com/firm/1a894d6327d561939c300240f1bc733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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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控制的企业  

12 
山大鸥玛技术有限

公司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

的企业 

13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控制的企业  

14 
北京地纬赛博科技

有限公司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 

企业 

15 
浙江地纬软件有限

责任公司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 

企业 

16 
山东英佰德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 

企业 

17 
山东山大地纬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5%的 

企业 

18 
北京映复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山大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5%且为

第一大股东的企业 

19 
山东省山大劳动实

业总公司 
山东大学 100%持股的企业 

20 
山东大学教育 

基金会 
山东大学设立的基金会 

 

7. 发行人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山大资本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

或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持股 5%以上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山大资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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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业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该等企业主要包括： 

 

序号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1 
山东许继电力成套设备供应 

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长张波持股 20%并担

任董事长兼经理、发行人前任董

事长梁军持股 20%并担任董事的

企业，已于 2002 年 10月吊销 

2 南通中集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丁磊儿媳之父陆新林担

任副总经理的企业 

3 山东福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丁磊配偶的弟弟董华昌

持股 91%并担任总经理的企业 

4 安丘市福鑫蔬菜加工厂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安全总监李欣唐妹妹李淑

惠实际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5 安丘市鑫磊食品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安全总监李欣唐妹妹李淑

惠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6 潍坊惠岗食品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安全总监李欣唐妹妹的配

偶吴树刚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7 青岛枫和置业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守遐担任董

事的企业，已于 2011年 11月吊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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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青岛胶州雅课文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守遐女儿扈

文嘉持股 20%并担任董事、弟弟

孙浩持股 10%并担任董事的企业 

9 
济南易健绅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发行人监事杜涛配偶的弟弟李

红斗持股 63.8298%并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10 
华盛体育健身（山东）有限

公司 

发行人监事杜涛配偶的弟弟李

红斗持股 37%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11 
山东惠健绅体育产业有限公

司 

发行人监事杜涛配偶的弟弟李

红斗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的企业 

12 
济南新知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发行人监事杜涛配偶的弟弟李

红斗持股 94.0594%并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13 济南刘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销售总监王剑配偶刘彦

西的妹妹刘华予持股 40%并担任

监事的企业 

14 
济南金鼎环保设施运营有限

公司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兼总经理任

年峰妹妹的配偶张世军担任经

理的企业 

15 
中安金石（北京）矿业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董事张灵的妹妹张琴

持股 98%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财务负责人，山大资本董事张灵

的妹妹张琴的配偶孙永显曾担

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16 山东工研院科技发展有限公 山大资本董事宋锐担任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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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的企业 

17 济南红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吕明新女儿

配偶的父亲刘建晖控制 50%并担

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企业 

18 
红霖视觉设计（山东）有限

公司 

济南红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57%的企业 

19 
济南纸男孩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济南红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65%的企业 

20 
霖荫大道（山东）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济南纸男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 60%的企业 

21 
济南红霖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吕明新女儿

配偶的父亲刘建晖持有 48.7%的

财产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的企业 

22 
济南霖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吕明新女儿

配偶刘畅持有 40%财产份额，吕

明新女儿配偶的父亲刘建晖持

有 5%财产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企业 

23 泰安市泰山区丽莹美容店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吕明新兄弟

的配偶张恒菊担任经营者的个

体工商户 

24 山东方达纸业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吕明新兄弟

的配偶张恒菊持股 50%的企业 

25 
山东山大胶体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长崇学文担

任董事的企业 

26 山东山大科技开发总公司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长崇学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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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经理的企业，已于 2023年 3

月注销 

27 山东鲁能物业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丁磊配偶的弟弟董国昌

担任总经理的企业 

28 山东臻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丁磊之配偶之弟董华昌

100%持股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的企业 

29 
山东一粒麦子电子商贸有限

公司 

发行人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安全总监李欣唐之妹之配

偶马岁中 100%持股并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30 山东雪诺电子商贸中心 

发行人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安全总监李欣唐之妹之配

偶马岁中 100%持股的企业 

31 济南裕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董事裴林之子之配偶之

父郭庆华担任董事的企业 

32 山东山水重工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苏立利之弟苏军担任副总

经理的企业 

 

8. 其他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曾经控制或

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山大资本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曾经控制的，或者曾

经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或根据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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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主要包括： 

 

序

号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1 
山东华特（原控股股

东山大产业集团） 

山东大学曾 100%持股的企业，已于 2020

年 3月无偿划转至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2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持股 22%并为控股股东的企业 

3 
山东华特知新材料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4.4074%的企业 

4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2.1431%的企业 

5 

北京光大金控财富

医疗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 66.5779%财产份额的企业 

6 

北京达因高科儿童

药物研究院有限公

司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49%、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1%的企业 

7 
北京达因康健医药

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49%、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1%的企业 

8 
山东华特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

股的企业 

9 
山东华特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

股的企业 

10 
北京山大华特水务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0%

的企业，已于 2007 年 12 月吊销 

11 
山东华特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持股 51%、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 49%的企业 

12 
山东华特技术转移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 100%持股的企业，山大资本曾

任董事郑波曾担任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已于 2024 年 1 月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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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华天科技 山东华特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14 
山东华天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华天科技 100%持股的企业 

15 
山东华天电气有限

公司 
华天科技持股 92.2414%的企业 

16 
山东华天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华天电气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企业 

17 
济南金曼克电器有

限公司 

山东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

企业 

18 
山大华天（烟台）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华天科技持股 57.6608%的企业 

19 
北京华天立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华天科技 100%持股的企业 

20 
山东华特商隆物业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

企业 

21 
济南比优特工艺品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技术转移有限公司实施重大影

响的企业，已于 2003 年 4 月吊销 

22 
山东华特道路材料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 100%持股的企业 

23 
山东华特智慧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持股 60%、浪潮数字（山东）科

技有限公司持股 40%的企业 

24 
山东德众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曾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 

25 
山东山大环保水业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曾持股 63%的企业，已于 2023

年 4 月注销 

26 
山东实成精细高分

子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持股 96%的企业 

27 
济南亿泉水处理设

备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曾持股 63.6364%的企业，已于

2022 年 7 月注销 

28 
浪潮数字（山东）科

技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曾 100%持股的企业，已于 2021

年 10 月退出 

29 
山东山大联润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浪潮数字（山东）科技有限公司实施重大

影响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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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山东浪潮新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浪潮数字（山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的企业 

31 
山东山大生殖医疗

中心有限公司 

浪潮数字（山东）科技有限公司曾持股 42%

的企业，已于 2020 年 10 月注销 

32 
山东华特天维新材

料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曾持股 52%的企业，已于 2022

年 12 月退出 

33 
山东拓普液压气动

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曾持股 70%的企业，已于 2022

年 8 月退出；山大资本曾任董事郑波曾任

董事长的企业，已于 2023 年 12 月卸任 

34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

公司 

山东华特曾持股 35%的企业，目前山东华

特持股 17.5% 

35 
济南聚成利群实业

有限公司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企业 

36 
济南聚成瑞天机电

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 100%持股的企业 

37 
淄博奥太电气有限

公司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持股 70%的企业 

38 
济宁奥太电气有限

公司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持股 90%的企业 

39 
淄博奥阳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曾 100%持股的企

业，已于 2020 年 9 月注销 

40 
东平奥太新能源有

限公司 

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曾 100%持股的企

业，已于 2020 年 9 月注销 

41 鸥玛数据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曾 100%

持股的企业，已于 2023 年 2 月注销 

42 济南方兴工贸公司 
山东大学曾 100%持股的企业，已于 2021

年 5月注销 

43 
山东圳谷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曾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 

44 
山东瑞瑟驰海洋科

技有限公司 

山东圳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曾 100%持

股的企业，已于 2021 年 12 月注销 

45 
山东山大后勤服务

公司 

山东大学曾控制的企业，已于 2021 年 5

月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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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济南德通会务服务

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后勤服务公司曾 100%持股的企

业，已于 2020 年 12 月注销 

47 
山东华茂实业发展

总公司 

山东山大后勤服务公司曾 100%持股的企

业，已于 2020 年 10 月注销 

48 
山东杏林实业发展

总公司 

山东大学曾控制的企业，已于 2020 年 12

月注销 

49 山东大学机械厂 
山东大学曾控制的企业，已于 2021 年 5

月注销 

50 
山东润龙电热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大学机械厂曾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 

51 
山东易通信息有限

公司 

山东大学机械厂曾持股 60%的企业，已于

2021 年 4 月注销 

52 
上海国孚电力设计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长张波曾担任董事，已于 2021

年 3月卸任 

53 
山东和普科技有限

公司 

发行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丁

磊的配偶董瑞谦曾持股 30%，发行人曾持

股 5%以上股东栾兆文的配偶蒋琛曾持股

30%，发行人董事裴林的姐姐裴红曾持股

4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已于 2022年

7 月注销 

54 
山东百廿学府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王帅曾担任执行董事，已于

2022 年 11月卸任 

55 

济南雅叙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守遐的弟弟孙浩曾持

有 90%的财产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该合伙企业已于 2021 年 6月注销 

56 
济南补天士商贸有

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孙守遐的弟弟孙浩曾持

股 9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该公司

已于 2021年 2月注销 

57 
山东金富矿业有限

公司 

发行人曾任独立董事胡元木曾担任董事

的企业，已于 2021年 11月卸任 

58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曾任独立董事胡元木曾担任董事

的企业，已于 2022年 6月卸任 

59 北京世纪信通电力 公司监事王中的配偶肖长虹曾 100%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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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有限公司 的企业，肖长虹已于 2022 年 4 月退出持

股 

60 
山东勉铖商贸有限

公司 

发行人销售总监王剑配偶的妹妹刘华予

曾持股 6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

业，已于 2021年 5月注销 

61 
济南互住软件有限

公司 

发行人曾任高级管理人员范作程的配偶

岳新娟曾持股 50%的企业，已于 2021年 3

月转让 

62 
山东浪潮华光光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监事杨灿曾担任董事的企业，已

于 2021年 7月卸任 

63 
山东云晟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董事宋锐曾持股 55%，并曾担任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已于 2021年 4

月退出持股 

64 

济南新红霖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吕明新女儿配偶的父

亲刘建晖曾持有 50%财产份额的企业，已

于 2020年 12月注销 

65 
济南红霖原创包装

有限公司 

山大资本曾任董事吕明新女儿配偶的父

亲刘建晖曾担任董事长，已于 2020 年 11

月卸任 

66 
济南艺绅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杜涛配偶的弟弟李红斗曾持

股 30%并担任经理的企业，已于 2023年 7

月注销 

67 
济南源创医学检验

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附属生殖医院有限公司曾 100%

持股的企业，已于 2023 年 11 月注销 

68 
济南点洁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丁

磊配偶的弟弟董华昌曾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已于 2021 年 4月卸任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除关键管理人员报酬外，发行人 2021年、2022

年、2023 年以及 2024年 1-6月所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https://www.qcc.com/pl/p588e210b148d7c9e753dfd7e87c9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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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4 年 1-6

月发生额 

2023 年度 

发生额 

2022 年度 

发生额 

2021 年度 

发生额 

山东大学 
采购停车、会务

服务 
1,400.00 18,563.04 6,382.00 9,813.40 

山东大学 
采购技术开发服

务 
280,000.00 120,000.00 - 776,699.03 

山东大学 

（威海） 
采购展位 - 600.00 - - 

山东学府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业务招待、

会务服务 
21,360.00 2,717.00 102,100.00 122,476.00 

山东华特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物业服务、

支付水电费 
52,727.47 100,021.12 114,597.67 111,586.80 

华天科技 
 采购物业服务、

支付水电费 
- 85,931.38 126,986.08 99,450.13 

山东华天电气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 - 127,575.22 - 

山东奥太电气

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 - - 43,805.31 

上海国孚电力

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设计、施工

服务 
- 4,531,606.61 5,243,245.23 - 

山东华特商隆

物业有限公司 
采购物业服务 386，320.76 472,169.81 - -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合同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向山

东大学采购技术开发服务、向山东华天电气有限公司、山东奥太电气有

限公司采购原材料、向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购设计、

施工服务、向山东华特商隆物业有限公司采购物业服务已签署相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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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具体关联采购情况如下： 

 

(1) 发行人委托山东大学进行技术开发 

 

根据发行人与山东大学于 2021年 8月签署的《技术开发合同》，

发行人委托山东大学从事“基于数字孪生的电气设备状态评价与

预警技术研究”项目的技术开发。 

 

根据发行人与山东大学于 2023年 6月签署的《技术开发合同》，

发行人委托山东大学从事“高压输电线路故障分析算法优化研究”

项目的技术开发。 

 

(2) 发行人向山东华天电气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根据发行人与山东华天电气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 月签署的《产品

采购合同》，发行人向山东华天电气有限公司采购 UPS 电源等原

材料。 

 

(3) 发行人向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购设计、施工服

务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签署的《采购施工合同》，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为发行人产业园提供配电室施工及设备安装服务。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签署的《采购施工合同》，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为发行人产业园冷热源供应综合能源项目提供机房内地源热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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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备、管道的供货安装、管道支架及相关土建工作。 

 

根据发行人与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签署《采购合同》，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

人提供产业园冷暖供应空调末端设备供货及安装服务。 

 

(4) 发行人向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采购产品 

 

根据发行人与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签署的《产品采购合同》，发行人向山东奥太电气

有限公司采购逆变电源、光伏组件等产品。 

 

除上述已签署合同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向实际控制人山东大学、山东

大学（威海）及其下属企业山东学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采购了停车、会

务、业务招待、展位等服务或产品。因发生金额相对较小，双方未签订

书面协议。上述交易主要系发行人在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威海）或学

府大酒店内参与行业学术研讨会、开展校园招聘活动、参展等发生的相

关费用。 

 

发行人承租了华天科技、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的

房屋，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出租方及其物业公司支付租赁相关的水电

费、物业费等费用。 

 

发行人与山东华特商隆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物业合同，根据物业合同约

定，发行人向山东华特商隆物业有限公司采购物业服务并向其支付物业

费。 

 

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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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山东学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签署的《产品销售合同》，山东学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向发行人

采购充电桩。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计报告》，山东学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2年向发行人支付 3.36万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山东大学于 2022年 12 月分别签署的编

号为 GY202208374、GY202208375、GY202208398及 GY202208399 的采购

合同，山东大学向发行人采购电网智能监测产品。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

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山东大学于 2023年向发

行人支付 18.67万元。 

 

3. 关联租赁情况 

 

(1) 发行人作为出租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山东大学于 2021年 1月签署的《山

东 大 学 新 能 源 车 辆 及 充 电 桩 运 营 合 作 项 目 合 同 》

（SDUZHHT[2021]0083 号），于 2022 年 1 月签署的《山东大学新

能源车辆及充电桩运营合作项目合同》（SDUZHHT[2022]0049 号），

于 2023年 1月签署的《山东大学新能源车辆及充电桩运营合作项

目合同》（SDUZHJ[2023]0024号），于 2024年 1 月签署的《山东

大学新能源车辆及充电桩运营合作项目合同》（SDUZHJ[2023]4039

号），山东大学向发行人租赁四台新能源车辆和六套充电桩。根

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计报告》，

发行人于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收到山东大学支付并确认租

赁收入的金额均为 49.56 万元，于 2024年 1-6月收到山东大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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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并确认租赁收入的金额为 24.78万元。 

 

(2) 发行人作为承租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与华天科技签署的租赁合同，发行

人自华天科技处承租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2600号山东

大学科技产业园 9号楼西区一层的厂房，租赁面积为 1,923.36平

方米，租赁用途为车间/仓库。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

[2024]230Z4288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于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向华天科技支付的租金分别为 113.66 万元、117.00 万元

和 58.02万元。 

 

根据发行人与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签署的

租赁合同，发行人自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处承租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千佛山路 7号华特广场四号楼 B座一层、

B 座二层及四号楼二层的办公用房，租赁面积为 553.23 平方米，

租 赁 用 途 为 办 公 。 根 据 容 诚 会 计 师 出 具 的 容 诚 审 字 

[2024]230Z4288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于 2021 年、2022 年、

2023年和 2024年 1-6月向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公司支付的租金分别为 57.22 万元、58.40 万元、58.40 万元和

29.28万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上述法人处承租房屋系结合发行人自

有生产经营场所在区域，综合考虑便利性、价格等因素确定，具

有商业合理性。 

 

4. 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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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4 年 

1-6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山大资本 

发行人获得抗

疫发展突出贡

献奖、经营管

理效益奖励 

- - 100,000.00 -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代付

工资、社会保

险、住房公积

金和职业年金 

605,884.99 1,304,558.48 1,174,738.51 805,140.77 

山大资本 

转由山东大学

代付工资、社

会保险、住房

公积金和职业

年金 

- - 152,273.96 572,149.92 

山东大学

教育基金

会 

发行人支付学

术大赛捐款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 发行人获得奖励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山东大学关于表彰 2020 年度校属企业的

决定》（山大经资字[2021]9 号），发行人获得 “抗疫发展突出

贡献奖”，被奖励 10万元。2022年 3月，发行人收到山大资本支

付的 10万元奖励款。 

 

(2) 发行人支付捐款 

 

2021年至 2024年 1-6月，发行人每年向山东大学教育基金会捐款

2 万元，用于赞助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举办“电力杯”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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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代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职业

年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山东大学出具的文件及发行人的说明，发

行人部分员工为山东大学在职事业单位编制，山东大学为其代为

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职业年金并代为发放部分人员的工

资，前述代发工资及代缴公司应缴纳部分的费用由发行人实际承

担，报告期期初由发行人支付给山大资本，再由山大资本支付给

山东大学，后续由发行人直接支付给山东大学。 

 

5.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 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账面余额 

2024 年 

6 月 30日 

2023 年 

12月 31 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 

应收账款 山东大学 - - 24,274.34 - 

应收账款 
山东学府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 - 19,000.00 - 

预付账款 
山东华特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24,220.30 36,108.40 12,056.75 20,966.65 

预付账款 华天科技 - - - 19,596.50 

预付账款 山东大学 133,400.00 - - - 

其他应 

收款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公司 

48,463.00 48,463.00 48,463.00 48,463.00 

 

(2) 应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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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名称 
关联方 

2024 年 

6 月 30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月 31 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 

应付 

账款 

山东大学 

（威海） 
41,090.00 41,090.00 200,900.00 200,900.00 

应付 

账款 
山东大学 - - - 233,009.71 

应付 

账款 

上海国孚电力设

计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363,298.33 3,619,385.41 1,356,289.60 - 

应付 

账款 

山东华特商隆物

业有限公司 
193,160.38 - - - 

合同 

负债 
山东大学 247,787.61 - - - 

合同 

负债 

山东学府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 - - 16,814.16 

租赁 

负债 

山东华特达因健

康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 

995,037.17 - 146,404.67 717,078.04 

一年内

到期的

非流动

负债 

山东华特达因健

康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 

385,707.94 146,404.67 570,673.33 544,795.50 

其他应

付款 
刘英亮 - 971.00 - 626.00 

其他应

付款 
王剑 - - 7,545.13 -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合同及发行人的说明，

发行人于 2021年、2022 年、2023年及 2024年 1-6月各期末与上

表关联法人之间的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应付账款余额均系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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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中形成；发行人于 2021年、2022年、2023 年及 2024年

1-6 月各期末与刘英亮等自然人之间的其他应付款余额系发行人

应向该等自然人支付的报销款。 

 

另经本所律师核查，2020 年 3 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山东大学将其持有的

山东华特的股权划转至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

的企业。华天科技、山东华天电气有限公司、山东华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济南分公司、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华特商隆物业有限公司作为山东华特的下属企业一并划转至山东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述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已由山东大学变

更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人现任董事长张波已

于 2021年 3月辞任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出于谨慎考

虑，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四（二）部分表格中披露的交易为发行人与华天

科技、山东华天电气有限公司、山东华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华特达

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济南分公司、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山东华特

商隆物业有限公司和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的所有

交易。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召开 2023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2024年 4月 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4年 9月

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前述各项关联交易进

行了审议确认，且所涉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均回避未参加表决。发行人独

立董事曹庆华、张新慧、孙守遐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相关关联交易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没有不利影响，亦未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关联交易定价

公平、公正、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g000b6bbe3957bc4e42e157f0941cb0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g000b6bbe3957bc4e42e157f0941cb0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g000b6bbe3957bc4e42e157f0941cb0d.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g000b6bbe3957bc4e42e157f0941cb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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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一) 发行人于境内租赁房产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发行人于境内续租或新承租的主要房产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主要 

用途 

1 发行人 洪雪华 

上海市普陀区中

潭路 100弄 38号

2402 

101.50 
2024年 3月 18日至

2025年 3月 17日 
宿舍 

2 发行人 李思华 

南京市秦淮区鼎

新路 99号金鼎湾

花园 3幢 1单元

601室 

172.71 
2024年 5月 20日至

2025年 5月 19日 
宿舍 

3 发行人 江啸 

福建省福州市五

四路 368号富丽

阁 303 

117.46 
2024年 6月 28日至

2025年 6月 27日 
宿舍 

4 发行人 王秀珍 

西安市碑林区东

关正街幸福逸家

小区 3单元 805 

约120.00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宿舍 

5 发行人 刘新杰 

乌鲁木齐市克拉

玛依东路聚博源

小区 5号楼 3单

元 402 

121.27 
2024年 4月 30日至

2025年 4月 29日 
宿舍 

6 发行人 王晓龙 

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南岗区永兴路

67号红星城小区

99.73 
2024年 6月 1日至

2026年 5月 31日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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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栋 2单元 4层 2

号 

7 发行人 洪江汉 

海南省海口市蓝

天路名门广场南

区 F座 1003房 

138.01 
2024年 4月 19日至

2026年 4月 18日 
宿舍 

8 发行人 黄雯月 

云南省昆明市盘

龙区滨江俊园 18

栋 1105室 

86.11 
2024年 3月 14日至

2025年 3月 13日 
宿舍 

9 发行人 

山东华 

特达因 

健康股 

份有限 

公司济 

南分公 

司 

济南市千佛山路

7号华特广场四

号楼 B座一层、 

B座二层、四号楼

二层 

553.23 
2024年 4月 2日至

2027年 4月 1日 
办公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以租赁方式使用上述房屋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 发行人对外出租房产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发行人新增对外出租房产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房屋坐落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主要 

用途 

1 发行人 

山东金

煜电子

科技有

限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颖

秀路 2600号山大

科技园院内 5号

楼 

5,824.79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办公、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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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对外出租上述房屋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三)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专利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

的证明、发行人的确认以及本所律师于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

（http：//cpquery.cnipa.gov.cn/）的查询，截至 2024年 6月 30 日，发

行人新增 3项于中国境内获得授权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专利权人 申请日期 有效期限 

取得

方式 

是否存在

他项权利 

1.  

一种电动汽

车充电桩充

电过程监控

分析系统及

方法 

发明 
ZL202111

375058.0 
发行人 

2021年

11月 17

日 

自申请日

起 20年 

原始

取得 
否 

2.  

一种电力系

统故障运维

方法及系统 

发明 
ZL202011

195977.5 
发行人 

2020年

10月 30

日 

自申请日

起 20年 

原始

取得 
否 

3.  

SCD文件与

软压板匹配

的方法及系

统 

发明 
ZL201911

113367.3 

国网安

徽省电

力有限

公司、发

行人 

2019年

11月 14

日 

自申请日

起 20年 

原始

取得 
否 

 

基于以上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于中国境内获得授权的上述主要专

利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属争议。 

 

(四)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9SH3000016/WS/kw/cm/D51 3-3-1-36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及其确认以及中国版权

保护中心软件登记部出具的计算机软件登记概况查询结果以及本所律师于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登记系统（https：//register.ccopyright.com.cn/query.html）

的查询，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新增 3 项于中国境内登记的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人 首次发表日期 权利期限 取得方式 
是否存在

他项权利 

1.  

储能预防性

诊断安全管

理系统 V1.0 

2024SR0

050183 
发行人 

2022 年 9月

30 日 

自首次发

表日期起

50年 

原始取得 否 

2.  

储能电站安

全状态评估

系统 V1.0 

2024SR0

051840 
发行人 

2022 年 12

月 25日 

自首次发

表日期起

50年 

原始取得 否 

3.  

储能电池充

电过程安全

监 测 系 统 

V1.0 

2024SR0

063259 
发行人 

2023 年 8月

30 日 

自首次发

表日期起

50年 

原始取得 否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拥有的上述主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合法、有效，不存在权属争议。 

 

(五) 关于发行人与第三方存在共有知识产权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在发行人拥有的已授权专利和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中，存在新增 1 项发行人与第三方共有已授权专利的情

况，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五（三）部分。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技术人员的访谈及发行人确认，上述共有专利系发

行人为国家电网体系内客户提供技术服务过程中形成，上述共有专利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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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应用到发行人产品中，不涉及发行人的核心技术。就上述共有专利，发

行人与共有权人之间不存在纠纷。 

 

(六) 发行人分支机构、控股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工商资料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无分支机构、控股子公司。 

 

(七)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显示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为 174,038,098.12元，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

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等。 

 

(八)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在上述自有

财产上设置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

权的行使不存在重大权利限制。 

 

六. 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 发行人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对发行人经营、财务状况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合

同情况如下： 

 

1. 主要销售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合同等资料及其确认，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新增的已经履行完毕、正在履行及将要履行的交

易金额超过 400万元的销售合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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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签署了

《宁夏-湖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中宁±800 千伏换流站工程

辅助监控系统（包 10）采购合同》，约定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物资

公司向发行人采购智能变电站辅助系统综合监控平台，合同金额为

781.03 万元。该合同目前尚在履行中。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重大合同之内容和形式合法、有效。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上述重大合同不存在重大潜在风险和纠

纷。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环境保

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关键管理人员报酬以及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二）部分所述之债权债务关系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

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未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发行人

关联方未向发行人提供担保。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计报告》以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其确认，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存在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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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6月30日，发行人存在的金额位居前五的其他应收款如下： 

 

(1) 发行人存在对山东恒瑞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63.3 万元的其他应收

款，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合同及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

向山东恒瑞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2) 发行人存在对国网江苏招标有限公司 40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根据

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国网江苏招标有限公司支付

的投标保证金。 

 

(3) 发行人存在对国网河北招标有限公司 30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根据

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国网河北招标有限公司支付

的投标保证金。 

 

(4) 发行人存在对四川西星电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8万元的其他应收

款，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四川西星电力科技

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5) 发行人存在对国网天津招标有限公司 16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根据

发行人提供的合同及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国网天

津招标有限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2. 其他应付款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

《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认，于2024年6月30日，发行人金额较大

的其他应付款为公司员工因差旅等形成的报销款，其他应付报销款金额

为3,234,104.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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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

应付款系因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情况。 

 

七.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发行人章程新增如下修订：2024

年 6 月 14 日，发行人 202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对公

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治理等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发行人章程已提交济南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审批服务部备案。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

章程的制定及近三年的修订已履行必需的法律程序。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行适用的公司章程按《公司法》《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的规定和要求修订，其内容与形式在重大方面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不存在重

大不一致之处。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24年 6月 14日召开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

市草案）>的议案》，对《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市草案）》

进行了修订。该章程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完成之日起实施。 

 

上述《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市草案）》系按照《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修订，其内容与形式在重大

方面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

规范性文件不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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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

会议文件（包括会议通知、会议议案、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本所律

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审议事项、决议内容以及决议的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中涉及的授权或重

大决策行为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九. 发行人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计报告》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纳税申报表，发行人报告期内适用的主要税种、

税率为：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 

增值税 
销售过程或提供应税服务过程中

的增值额 
13%、9%、6% 

城市维护建设税 流转税额 7%、5%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 
流转税额 3%、2% 

房产税 

从价计征，按房产原值扣除 30%

的余值的 1.2%计缴；从租计征，

按照租赁收入的 12%计缴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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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所适用的上述主要税种、

税率均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 号《审

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的情况

如下：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持有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于2020年12月8日核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编号：GR202037004561），有效期三年；持有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

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于2023年12月7日核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337006008），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发行人作为高新技

术企业，报告期内均享受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0月13日发布的《关于软件产品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的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

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

即征即退政策。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享受软件产

品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3.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23年9月3日发布的《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

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3号）的

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

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先进制造业企业是指高

新技术企业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发行人于2023年起至报告期期末按

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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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的上述主要税收优惠

符合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相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税务合规事宜的证明

文件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税务合法合规情况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于2024年7月11日出具《涉税

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经查询金税三期系统，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自2024年01月01日至2024年06月30日，未发现违法行为。” 

 

根据上述证明，以及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

信用中国以及当地税务主管部门网站等公开渠道对发行人进行的查询，

2024年1-6月，发行人不存在税务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 发行人享有的主要财政补贴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

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以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2024年6月

30日，发行人新增获得的单笔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主要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0月13日发布的财税[2011]100号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发行人因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

品，2024年1-6月收到国家金库济南市中心支库支付的软件退税共计

660.87万元。 

 

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9月30日发布的《关于先进制造业

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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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发行人于2024年1-6月收到国家金库济南市中心支库支付的先进

制造业进项税加计抵减退税113.45万元。 

 

3. 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日发布的济政发[2018]13号《济南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行动计划的通知》、

济南市财政局、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8月31日发布的济

财工指[2023]86号《关于下达2022年度市级上市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

知》，发行人于2024年1月31日收到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财政金融部支付的补助资金50万元。 

 

4. 根据济南市财政局、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23年3月13日发布的济

财工指[2023]38号《关于下达2023年度工业扶持发展专项（“免申即享”

项目奖励）市级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济南高新区发展改革和科技经

济部于2024年2月1日发布的《济南高新区关于集中兑现2023年度工业扶

持发展专项有关资金的紧急通知》，发行人于2024年2月6日收到济南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改革和科技经济部支付的工业扶持

发展专项资金100万元。 

 

5. 根据济南市财政局、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23年9月15日发布的济

财工指[2023]96号《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指

标的通知》，发行人于2024年2月1日收到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发展改革和科技经济部支付的2023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95.5万元。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获得的上述主要财政补贴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十. 发行人的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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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动用

工、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合规情况如下： 

 

(一) 工商、质量监督合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于 2024年 7月 1日出具的《山

东省经营主体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上市专版）》，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在市场监管领域无行政处罚、严

重失信等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上述报告，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

用中国以及当地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网站的查询，本所律师认为，发行

人 2024年 1-6月不存在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 房产国土合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于 2024年 7月 1日出具的《山

东省经营主体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上市专版）》，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在自然资源和规划以及住房城乡

建设领域无行政处罚、严重失信等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上述报告，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

用中国以及当地房产国土主管部门网站对发行人进行的查询，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2024年1-6月不存在房产土地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 安全生产合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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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于 2024年 7月 1日出具的《山

东省经营主体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上市专版）》，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在安全生产领域无行政处罚、严

重失信等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上述报告，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

用中国以及当地安全生产主管部门网站对发行人进行的查询，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2024年1-6月不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 环境保护合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于 2024年 7月 1日出具的《山

东省经营主体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上市专版）》，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在生态环境领域无行政处罚、严

重失信等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上述报告，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

用中国以及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网站对发行人进行的查询，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2024年1-6月不存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五) 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合规情况 

 

1. 员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截至2024年6月30日

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如下2： 

                                                        
2 下表中当月离职员工未计入员工人数，因发行人当月已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该等人员计入缴纳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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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日 

员工人数 557 

缴纳人数 538 

未缴纳人数 25 

未缴纳

人员 

新进入职员工 8 

退休返聘员工 11 

山东大学在职事业单位编制人员 6 

其他 

说明 

当月已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当月离职员工 
6 

 

2. 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原因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名册等资料及发行人的确认，

发行人未为上述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具体原因如下： 

 

(1) 发行人 2024年 6月末存在个别员工为当月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

变更申报节点后新入职员工，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尚未及时转

入，次月发行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2) 部分人员为退休返聘人员，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发行人无需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3) 部分人员为山东大学在职事业单位编制，专职在发行人处工作，

山东大学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费用由发行人及

相关个人按规定比例各自承担，并由发行人支付给山东大学。 

 

3. 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金额对发行人各期净利润的影响 

 

根据发行人所在地城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政策，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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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6 月发行人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金额及对该期

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6 月 

补充缴纳社会保险金额 0.9 

补充缴纳住房公积金金额 0.09 

总计 0.99 

当期利润总额 4,584.55 

占当期利润总额比例 0.0216% 

 

上表中山东大学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费用

由发行人实际承担，因此上述表格未包含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以 2024

年 6月 30日新进入职员工人数作为补缴金额的测算依据。 

 

经测算，发行人 2024 年 1-6 月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金额占

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较低，扣减测算金额后发行人的净利润仍符合创业

板上市条件，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障碍。 

 

4. 主管部门合规证明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于 2024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

《山东省经营主体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上市专版）》，

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住房公积金领域无行政处罚、严重失信等违法违规记录。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的承

诺函》，承诺若发行人因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前所缴纳的各

项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不符合规定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在其作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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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相应责任，为发行人补缴各项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并承担任何罚

款等可能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 

 

基于以上核查，2024年1-6月发行人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金

额占发行人该期利润总额的比重低，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经测

算并扣减应缴金额后发行人仍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山东省社会信用中心

已出具报告确认2024年1-6月发行人未受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相关的

行政处罚；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承担应缴未缴的罚款、

损失及补缴义务。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事项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

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一.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无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发行

人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

股份的股东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无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其自身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和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

总经理无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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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仅供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本次

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  炯  律师 

 

 

经办律师 

 

 

夏慧君  律师 

 

 

孙  文  律师 

 

 

二〇二四年   月   日  


	一.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 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每股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并与发行人已有的其他普通股同股同权，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于2024年9月6日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发行人财务报表显示发行人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1-6月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7,552.69万元、7,716.97万元、10,050.85万元和3,843.03万元，均为正数。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容诚会计师已就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5.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确认以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二) 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系由电力有限按照截至2017年4月30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为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电力有限成立于2001年4月12日，持续经营时间至今已超过三年；发行人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并健全了相关制度，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之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发行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发行人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2023年12月31日以及2024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以及2024年1-6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鉴于前文所述并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专字[2024]230Z2020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于2024年6月30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相关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发行人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
	(1) 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2) 发行人的人员独立。除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保留事业编制情况外，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未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承担薪酬；发行人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3) 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股东的确认，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最近两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始终为山东大学，没有发生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
	(4) 发行人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亦不存在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其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

	5.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章程及营业执照，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电力设备及系统、节能设备、储能设备、光伏电站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网络安全设备、安防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安装及维护；计算机软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技术转让、咨询；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新能源电力设备、充电运营系统的开发、生产销售、运营、维护、安装和技术服务；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维护；电网线路及电力设备的检测、维修技术服务；无人机的技术开发、销�
	6.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确认以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7.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公安机关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市场信息的查询，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

	(三) 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审核规则》《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符合《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为12,216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4,072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后的总股本不超过16,288万元。因此，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将不少于3,000万元，符合《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发行人本次计划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4,072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5%。本所律师认为，该等安排符合《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4.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发行人2022年度、2023年度以及2024年1-6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7,698.68万元、10,050.85万元和3,843.03万元，均为正数，最近2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符合《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上市规则》第2.1.1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2.1.2条第（一）项之规定。


	二. 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三. 发行人的业务
	(一)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经营资质、许可及备案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持有济南市社会公共安全防范协会于2024年3月31日核发的编号为01-24-02-018的《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等级确认登记证》，确认发行人为贰级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该证书有效期一年。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持有济南市社会公共安全防范协会于2024年3月31日核发的编号为01-24-02-018的《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运维能力评价证书》，确认发行人具备贰级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运维能力。该证书有效期一年。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报告期 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四.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上市规则》等规定并参照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1. 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2. 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
	3.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山大资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 与上述2、3、4项所述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或实施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7. 发行人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山大资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8. 其他关联方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除关键管理人员报酬外，发行人2021年、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1-6月所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1) 发行人委托山东大学进行技术开发
	(2) 发行人向山东华天电气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
	(3) 发行人向上海国孚电力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购设计、施工服务
	(4) 发行人向山东奥太电气有限公司采购产品

	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3. 关联租赁情况
	(1) 发行人作为出租方
	(2) 发行人作为承租方

	4. 其他关联交易
	(1) 发行人获得奖励
	(2) 发行人支付捐款
	(3)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代付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职业年金

	5.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 应收项目
	(2) 应付项目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3年10月18日召开202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4年4月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9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前述各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确认，且所涉关联股东和关联董事均回避未参加表决。发行人独立董事曹庆华、张新慧、孙守遐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相关关联交易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亦未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五. 发行人的主要资产
	(一) 发行人于境内租赁房产情况
	(二) 发行人对外出租房产的情况
	(三)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专利
	(四)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五) 关于发行人与第三方存在共有知识产权的情况
	(六) 发行人分支机构、控股子公司
	(七)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截至2024年6月30日，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显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174,038,098.12元，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及其他等。
	(八)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在上述自有财产上设置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存在重大权利限制。

	六. 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一) 发行人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对发行人经营、财务状况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1. 主要销售合同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截至2024年6月30日，除关键管理人员报酬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二）部分所述之债权债务关系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四)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其确认，截至2024年6月30日，发行人存在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 其他应收款
	(1) 发行人存在对山东恒瑞招标代理有限公司63.3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合同及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山东恒瑞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2) 发行人存在对国网江苏招标有限公司40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国网江苏招标有限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3) 发行人存在对国网河北招标有限公司30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国网河北招标有限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4) 发行人存在对四川西星电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18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四川西星电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5) 发行人存在对国网天津招标有限公司16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合同及发行人的说明，该笔款项系发行人向国网天津招标有限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

	2. 其他应付款


	七.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4年6月30日，发行人章程新增如下修订：2024年6月14日，发行人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治理等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发行人章程已提交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审批服务部备案。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行适用的公司章程按《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和要求修订，其内容与形式在重大方面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不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市草案）>的议案》，对《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市草案）》进行了修订。该章程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完成之日起实施。

	八.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文件（包括会议通知、会议议案、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内容以及决议的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中涉及的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九. 发行人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纳税申报表，发行人报告期内适用的主要税种、税率为：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容诚审字[2024]230Z4288号《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的情况如下：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持有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于2020年12月8日核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037004561），有效期三年；持有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于2023年12月7日核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337006008），有效期三年。
	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0月13日发布的《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的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3.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23年9月3日发布的《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3号）的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先进制造业企业是指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发行人于2023年起至报告期期末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相关税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税务合规事宜的证明文件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税务合法合规情况如下：
	(四) 发行人享有的主要财政补贴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0月13日发布的财税[2011]100号《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发行人因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2024年1-6月收到国家金库济南市中心支库支付的软件退税共计660.87万元。
	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23年9月30日发布的《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3号），发行人于2024年1-6月收到国家金库济南市中心支库支付的先进制造业进项税加计抵减退税113.45万元。
	3. 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1日发布的济政发[2018]13号《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行动计划的通知》、济南市财政局、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8月31日发布的济财工指[2023]86号《关于下达2022年度市级上市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发行人于2024年1月31日收到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部支付的补助资金50万元。
	4. 根据济南市财政局、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23年3月13日发布的济财工指[2023]38号《关于下达2023年度工业扶持发展专项（“免申即享”项目奖励）市级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济南高新区发展改革和科技经济部于2024年2月1日发布的《济南高新区关于集中兑现2023年度工业扶持发展专项有关资金的紧急通知》，发行人于2024年2月6日收到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改革和科技经济部支付的工业扶持发展专项资金100万元。
	5. 根据济南市财政局、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23年9月15日发布的济财工指[2023]96号《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发行人于2024年2月1日收到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展改革和科技经济部支付的2023年中央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95.5万元。


	十. 发行人的合规情况
	(一) 工商、质量监督合规情况
	(二) 房产国土合规情况
	(三) 安全生产合规情况
	(四) 环境保护合规情况
	(五) 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合规情况
	1. 员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2. 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原因
	(1) 发行人2024年6月末存在个别员工为当月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变更申报节点后新入职员工，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尚未及时转入，次月发行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2) 部分人员为退休返聘人员，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发行人无需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3) 部分人员为山东大学在职事业单位编制，专职在发行人处工作，山东大学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纳费用由发行人及相关个人按规定比例各自承担，并由发行人支付给山东大学。

	3. 应缴未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金额对发行人各期净利润的影响
	4. 主管部门合规证明情况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十一.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无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发行人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未了结的或者可预见的对其自身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和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对公开信息的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无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